石财处字〔2024〕2号

石城县财政局对福州展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省石城中学石城中学新校区

配套设施项目（项目编号：GZZT2024-SC-G005）

投诉处理决定书

福州展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一、项目编号

GZZT2024-SC-G005
二、项目名称

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福州展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东街街道东街92号中福广场5层02室-0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34A6867G

法定代表人：叶  鸿    联系电话：158****7830

被投诉人1：江西省石城中学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莲乡北大道63号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方式：0797-73***61 

被投诉人2：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  娟    联系方式：155****7015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金福花园2栋2号

相关供应商：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方式：0797-83***20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健康路18-19号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福州展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对江西省石城中学石城中学新校区配套设施项目（项目编号：GZZT2024-SC-G005，以下简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经依法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1-32音箱（辅助扬声器）中标品牌：itc,_型号：TP-006610；1-35音箱（台唇扬声器）中标品牌：itc,型号：T-260H”。招标文件中上述两款产品功能及技术参数是一致的，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却以同品牌不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是否两个型号都能满足招标技术参数要求？还是为了响应招标文件“二、评分项，技术分中的5、音箱（台唇扬声器）2分”，不得已选用两个型号产品来响应同一个技术参数？这样的做法虽看似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未满足为无效响应”，又可顺利达到加分目的；但实际上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以虚假材料拔高自身分值谋取中标。 

投诉事项2。“1-35音箱（台唇扬声器）中标品牌：itc,型号：T-260H,产品制造商为：广东保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多地市政府采购网查验核实，此（品牌、型号）在多地政府采购招标中有中标记录/多地政府网超平台有销售，但技术规格参数却与本次招标文件的参数完全不符；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

投诉事项3。“1-36功率放大器（线阵主声扬声器）、1-37功率放大器（超低扬声器）中标品牌itc，型号TP-ZAYvV2L；与1-38功率放大器（声像、返听扬声器）中标品牌itc，型号TP-ZAYVV2L”一样。然而，招标文件中针对不同的设备其技术参数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却以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此行为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按照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其投标应作无效投标处理。如以不同参数设备来响应，请给予核实标书是否有做技术偏离响应表？招标文件中上述3款产品功能及技术参数是不一致，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却以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是否这个型号都能满足3款产品的招标技术参数要求？还是为了响应招标文件“二、评分项，技术分中的6、功率放大器（线阵主声扬声器）2分”，不得已选用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不同技术参数？这样的做法虽看似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未满足为无效响应”，又可顺利达到加分目的：但实际上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以虚假材料拔高自身分值谋取中标。 

投诉事项4。结果公示内容附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明细：“1-19双通道分布式输入节点、1-20分布式高清输入节点、1-21分布式拼接输出节点，中标品牌同为：itc,型号：TP-WAA4”的情况。然而，招标文件中对这些不同功能需求定位的设备技术参数并不一致，在此情况下却以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进行响应。这种行为明显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按照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其投标应作无效投标处理。招标文件中上述3款产品功能及技术参数不一致的，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却以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是否这个型号都能满足3款产品的招标技术参数要求？还是为了响应招标文件“二、评分项，技术分中的3、分布式拼接输入节点1分”，不得已选用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来响应不同技术参数？这样的做法虽看似可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供应商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未满足为无效响应”，又可顺利达到加分目的；但实际上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以虚假材料拔高自身分值谋取中标。 

投诉事项5。开标一览表明细中：“1-68LED24颗静音帕灯（左右侧光）、1-71LED24颗静音帕灯（一顶）、1-73LED24颗静音帕灯（二顶）、1-75LED24颗静音帕灯（三顶）、1-77LED24颗静音帕灯（四顶）、1-79LED24颗静音帕灯（五顶）、1-81LED24颗静音帕灯（六顶）”品牌型号、参数一致，需求功能完全相同，但产品报价金额却不同，影响招标文件“评分标准、价格分”导致评审得分不同最终影响了开标结果。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其投标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投诉事项6。开标一览表明细中：“1-25平板电脑中标品牌：华为，型号：MATEPADSE”；华为官网（官网：https：//consumer.huawei.com/cn/）查询到中标型号规格的尺寸为“10.4英寸”与招标文件参数要求的“≥10.8寸”不符；属于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其投标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投诉事项7。综上（1、2、3、4、5、6）点所述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都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格式5.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制作。请相关部门给予核实该公司其他响应条款是否也未做出实质性偏离表说明。

投诉事项8。结果公示内容附件中的开标一览表明细“1-57智能网关控制中心中标品牌：itc型号：TP-1330ON：”经多地市政府采购网查验核实，此（品牌、型号）在多地政府采购招标中有中标记录，但技术规格参数却与本次招标文件参数完全不符：属于故意虚假响应招标技术文件要求，其投标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二）被投诉人1、2称

关于投诉事项1、2、3、4、8的回复。在质疑答复时，我单位（公司，下同）通过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发送了协助质疑答复函，询问了本项目中标供应商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回复：中标公司根据厂家提供的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此型号满足招标文件要求。我单位将该公司的回复依据作为质疑答复内容回复了该投诉事项。附件详见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回复函及制造商出具的情况说明函。

关于投诉事项5的回复。在质疑答复时，我单位通过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发送了协助质疑答复函，询问了本项目中标供应商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回复：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中标公司会根据不同的安装位置施工难度等综合材料、施工、调试、后期维修等成本综合考虑的报价。相同产品型号综合单价不一致是其公司综合考虑的，中标公司能够按照报价完成本项目。我单位将该公司的回复依据作为质疑答复内容回复了该投诉事项。

关于投诉事项6的回复。招标文件平板电脑参数要求的“≧10.8寸”的尺寸要求“寸”为口语化表述，“寸”即为“英寸”；且在质疑答复时，我单位通过书面形式向中标供应商发送了协助质疑答复函，询问了本项目中标供应商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回复：招标文件平板电脑参数中明确是>10.8寸平板，中标公司所投型号是11英寸，详情可查看华为官网截图。针对此型号华为官网给了两个不同的尺寸，一个是10.4英寸，另一个是11英寸。通过华为官网公布的400电话咨询，现在主要销售的产品都是11英寸的，满足10.8寸平板要求。我单位将该公司的回复依据作为质疑答复内容回复了该投诉事项。附件详见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回复函及证明材料。

关于投诉事项7的回复。经查阅并核对中标供应商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投标文件中“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该公司的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所有技术参数项均为无偏离。

（三）相关供应商称

关于投诉事项1的回复。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经与厂家确认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两个不同的型号分别满足对应的参数要求。即itcTP-006610满足“32音箱（辅助扬声器）”技术参数要求、itcT-260H满足“音箱（台唇扬声器）”技术参数要求。佐证材料详见制造商出具的证明材料。

关于投诉事项2的回复。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经与厂家确认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这个型号itcT-260H满足“音箱（台唇扬声器）”对应的参数要求。佐证材料详见制造商出具的证明材料。

关于投诉事项3的回复。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经与厂家确认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这个型号itcTP-ZAYVV2L满足“36功率放大器（线阵主声扬声器）、37功率放大器（超低扬声器）、38功率放大器（声像、返听扬声器）”对应的参数要求。佐证材料详见制造商出具的证明材料。

关于投诉事项4的回复。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经与厂家确认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这个型号itcTP-WAA4满足“19双通道分布式输入节点、20分布式高清输入节点、21分布式拼接输出节点”对应的参数要求。佐证材料详见制造商出具的证明材料。
关于投诉事项5的回复。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本公司根据不同的安装位置施工难度等综合材料、施工、调试、后期维修等成本综合考虑的报价。相同产品型号综合单价不一致是我公司综合考虑的，不违反招标文件要求。我公司能够按照报价完成本项目。

关于投诉事项6的回复。1、招标文件中平板电脑技术参数要求是：“≥10.8寸”。招标文件未明确具体是外观尺寸还是屏幕或包装尺寸为“≥10.8寸”。我公司所投产品为“华为MATEPADSE”屏幕尺寸是11英寸；外包装尺寸≥10.8寸，符合投诉人所称的“≥10.8寸换算成英寸结果≥14.1732283英寸”。如果招标文件要求的这个尺寸是指屏幕尺寸，那电子产品屏幕尺寸是用“英寸”来做单位的，大家日常理解的“英寸”和“寸”是同一个概念。我公司所投产品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详情可查看华为官网截图。2、关于尺寸单位的说明。在招标文件中虽未明确标明尺寸单位为英寸”还是“寸”,但在行业内通常对于电子产品示屏的尺寸描述就是“英寸”，“寸”和“英寸”在实际使用中容易产生混淆，一般情况下人们所理解的“寸”也常等同于“英寸”。例如，日常消费市场中，平板电脑、电视等产品的屏幕尺寸标注都以“英寸”为主，消费者也习惯简称为“寸”。符合公序良俗。此次投标中所提供的平板电脑标注为11英寸，从实际显示面积和可视范围来说，完全满足招标文件中要求的≥10.8“寸”的标准。3、关于电子产品尺寸标准的行业惯例。3.1电视、一体机、机柜、平板电脑、监视器等产品，技术参数要求描述都是按“寸”来表述单位，但在行业实际应用中，此类产品的尺寸通常也以“英寸”为单位进行衡量。众多品牌的这类产品在市场上的尺寸标注都是以“英寸”为主，这已经成为行业内的普遍标准和共识。3.2采购需求中“23定制机箱”：采用标准19寸机箱的描述。在专业的设备领域，标准机柜的尺寸通常也是以“19英寸”来进行规范和表述，这是行业内长期以来的既定标准， 所有相关从业人员都清楚并遵循这一标准。4、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可以查询到大量项目中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是“寸”，而实际中标产品对应的是“英寸”。

关于投诉事项7的回复。我公司所投产品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在投标文件中也做出了相应承诺。投诉人主观臆断、虚构事实。我公司保留追诉的权利。

关于投诉事项8的回复。我公司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经与厂家确认型号投标。厂家也明确表示这个型号itc TP-1330ON满足“智能网关控制中心”对应的参数要求。佐证材料详见制造商出具的证明材料。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关于投诉事项1、2、3、4、8。经查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厚德科技公司）的投标文件，对涉及投诉事项的投标产品技术参数作出了响应，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采购需求相应的技术要求。同时，本机关向广东保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厚德科技公司在本项目所投产品的生产厂家）发出书面调查函，该公司（广东保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针对调查事项回复称，厚德科技公司投标的品牌型号是该公司（广东保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且技术参数满足招标文件技术参数对应的要求。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1、2、3、4、8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5。经查，本项目预算总金额为584.153万元，招标文件未设置分项最高限价（预算控制价），厚德科技公司投标报价总金额为397.9512万元，根据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方法规定和《评标报告书》显示，价格（报价）得分以投标报价总金额进行评审，分项报价不影响价格评审得分。本项目采购需求包含灯具安装和维护质保要求，厚德科技公司称“根据不同的安装位置施工难度等综合材料、施工、调试、后期维修成本报价”的说法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和基本常理。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6。根据被投诉人1、2回复称，招标文件平板电脑参数要求的“≧10.8寸”的尺寸要求“寸”为口语化表述，“寸”即为“英寸”。经查，厚德科技公司在本项目所投标产品为品牌：华为，型号：MATEPADSE,该品牌型号包括11英寸等多种规格产品；投诉人在本项目所投产品为品牌：联想，型号：TB230XC0004，该品牌型号屏幕尺寸是11.5英寸规格产品。同时，经查，参加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所投平板电脑的规格亦以“英寸”为单位进行响应。本机关组织相关专家对此进行论证，专家论证意见为：根据电子产品行业标准，通常情况下，对电子产品的屏幕尺寸（规格）都是以“英寸”为单位，屏幕尺寸通俗称的“寸”，除非有特别说明，就是指“英寸”；本项目招标文件中要求“平板电脑≥10.8寸平板”，应当是指平板电脑屏幕尺寸≥10.8寸，不包括产品本身之外的尺寸。据此，本机关认为本项目采购需求表述的“平板电脑≥10.8寸”应当理解为“平板电脑≥10.8英寸”，投诉人认为“≥10.8寸换算成英寸结果为≥14.1732283英寸”的投诉事实与专家论证意见和本项目所有投标供应商的理解不符，也不符合普通人通常的理解。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7。经查厚德科技公司的投标文件，其中“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中的所有技术参数均为无偏离。经查《评标报告书》，评标委员会对厚德科技公司的“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进行了评审，认为厚德科技公司的投标符合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综上，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投诉人的投诉。

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石城县人民法院或于都县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石城县财政局

                                             2024年11月4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教育体育局、石城县

      审计局、石城县司法局、江西省石城中学、赣州市中泰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赣州市厚德科技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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